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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丛书以主体法的条文为序号，逐条穿插关联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请示答复
和部分地方规范性文件，方便读者理解和使用其他的相关法律文件。
尤其是请示答复，往往是针对个案而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规则，具有实践操作指导意义。
而这些精选的法律文件均为最新有效。

2．丛书紧扣教学和实践两个主题，在目录上标注了重点法条，并在某些重点法条的相关规定之前，
对收录的相关文件进行分类，再按分类归纳核心要点，以便读者最便捷地查找使用。

3．丛书紧扣法律条文，在主法条的相关规定之后附上案例指引，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相关机构公布的典型案例的裁判摘要。
通过相关案例，可以进一步领会和把握法律条文的适用，从而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
并对案例指引制作索引目录，方便读者查找。

4．丛书以脚注的形式，对各类法律文件之间或者同一法律文件不同条文之间的适用关系进行说明，
以便读者系统地理解我国现行各个法律部门的规则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学工作和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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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则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立法目的】
　 第二条【合同的定义】
　 第三条【双方平等原则】
　 第四条【合同自由原则】
　 第五条【公平原则】
　 第六条【诚实信用原则】
　 第七条【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
　 第八条【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
　　第九条【订立合同的能力】
　　第十条【合同的形式】
　　第十一条【书面形式的定义】
　　第十二条【合同条款与文本】
　　第十三条【订立合同的方式】
　　第十四条【要约的定义】
　　第十五条【要约邀请】
　　第十六条【要约的生效】
　　第十七条【要约的撤回】
　　第十八条【要约的撤销】
　　第十九条【要约不得撤销的情形】
　　第二十条【要约的失效】
　　第二十一条【承诺的定义】
　　第二十二条【承诺的方式】
　　第二十三条【承诺的期限】
　　第二十四条【承诺期限的起点】
　　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的效力】
　　第二十六条【承诺的生效】
　　第二十七条【承诺的撤回】
　　第二十八条【新要约】
　　第二十九条【承诺迟延】
　　第三十条【对要约的实质性变更】
　　第三十一条【对要约的非实质性变更】
　　第三十二条【采用合同书形式的合同成立时间】
　　第三十三条【签订确认书与合同成立】
　　第三十四条【合同成立的地点】
　　第三十五条【采用合同书形式的合同成立地点
　　第三十六条【未采用书面形式的合同成立】
　　第三十七条【已履行主要义务的合同成立】
　　第三十八条【依国家指令订立合同】
　　第三十九条【格式合同条款定义及要求】
　　第四十条【格式合同条款的无效】
　　第四十一条【格式合同的解释】
　　第四十二条【缔约过失责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合同法一本通>>

　　第四十三条【保密义务】
　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
　　第四十四条【合同的生效】
　　第四十五条【附条件合同的生效】
　　第四十六条【附期限合同的生效】
　　第四十七条【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的处理】
　⋯⋯
分则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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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188条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
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189条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的动产抵押的，应当向抵押人
住所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
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
受人。
第224条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第226条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基金份额、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
出质人转让基金份额、股权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5.《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年8月27日）第44条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后，受
让人改变原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必须取得原出让方和市、县人民政府城市l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6.《民用航空法》（2009年8月27日）第14条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国务院民
用航空主管部门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转让，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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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合国:合同法一本通(第3版)》以法释法，专业权威，办案所需，教学所用，以主法条为
干，迅速查找相关规定，目录标注重点，归纳相关规定要点，收录权威案例，提炼归纳裁判摘要，提
示冲突法条，准确解释适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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